
桃園信用合作社  公告

發文日期 :民國114年 11月 03日

發文字號 :桃信總字第 1895 號

主  旨 :公告本社 「基準利率訂價辦法」及 「指數型房貸利率訂價辦法」條文修改 ,自

即日起生效 。

公告事項 :桃園信用合作社 「基準利率訂價辦法」及 「指數型房貸利率訂價辦法」條

文修改對照表 。

基 準 利 率 訂 價 辦 法 條 文 修 改 對 照 表

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明

里 、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
施 ,修改時亦同。

四、自一宣施日起除政府皇盞貸款

外 ,個人房貸一律改以 「定

儲指塹.型至┴訂價 ,一般個
人 (邊貸以外之消直性貸
款 、週轉金貸款)及企業貸
款則E〤 「基準利至┴直價 ,

如 「基準利率上無法適用致

盂匯墮」立」塾生」玉逯遴
數利至上加碼訂價方式塑
理 。

玉 、本辨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
施 ,修改時亦同。
(其餘條文未修改)

．因已納入本社 「基

準 利 率 加 碼 標

準」 ,無須重複論

述 ,故刪除條文內

容 。

條次變更 。

指 數 型 房 貸 利 率 訂 價 辦 法 條 文 修 改 對 照 表

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

三、平均利率取樣日為生效日前
七天 (即每月一日

l),遇
假

日以次營業日為取樣日,資

訊來源以當日中央銀行網
站公告之取樣盤.壘利至資
訊為準。

左、本要點經理事會通過後實
施 ,修改時亦同。

三、平均利率取樣日為生效日前
七天 (即每月一日),遇假
日以次營業日為取樣日 ,資

訊來源以當 日上午十一時

中央銀行網站公告之資訊

為準 。

六 、指數型房 至力旦壺.盤準以

「本社作業成本」、「房屋

座落」E「遣宜鐘力上丞 「豈
金貢獻量」笠.旦素核定

．
。

上、本要點經理事會通過後實
施 ,修改時亦同。
(其餘條文未修改)

因現行無須特定

時段取樣 ,故修改

條文內容 。

因已納入本社 「定

儲指數利率加碼

標準」 ,無須重複

論述 ,故刪除條文

內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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